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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 

學生心理諮商轉介流程(駐校心理師) 
  
 

否 

導師轉介 

開案會議派案 

 

個案轉介 

外部單位 

追蹤輔導 

追蹤評估 

(輔導組) 

個案 

 

召開輔導聯繫會議 

 

是 

1. 親師諮詢輔導室後，由導師填

寫轉介單進行轉介。 

2. 初談員蒐集資料，並彙整個案

轉介資料（關懷卡 AB）。 

開案會談參與人員:輔導室成員與心理師。 

 

邀請導師、家長、輔導室與心理師，
按需要邀請學務處與科任教師共同
研擬輔導策略或轉介給心理師． 

參與成員：導師、輔導人員，按需

要可邀請相關人員． 

1. 接案前由認輔或兼輔教師自

導師、科任等蒐集資料。 

2. 評估後由認兼輔教師進行個

別輔導、小團體輔導或親師諮

詢。 
 

認兼輔教師進行輔導 

 

個案會議 

 

心理師諮詢 

 

心理師直接服務 

 

親師 

 

心理師諮詢 

 

心理師諮詢 

 


